
随着2012建筑行业支付和裁决法  (支付裁决法 ) ,  Construction Industry Payment and 
Adjudication Act 2012,  于2014年4月15日生效，马来西亚建筑行业见证了一场天翻地覆的
解决争端的变化。从此以后，有关   于在马来西亚内的建设合同的支付纠纷，诉讼相方便有
了一个方便且明确的解决平台。

作为法定的管理机构，吉隆坡地区仲裁中心（“仲裁中心”）将为首去领导及确保支付裁决
法的顺利实施，不但为裁决者和当事人提供有关管理行政上的协助，同时也担当作为发展
和改善国内裁决法的智库角色。其中的一个目标，便是设立一个途径来方便业内人士分享
及交流意见。仲裁中心每年的年度例会已因应各裁决机关的需要去特别安排年会的议题。
此外 ,  裁决中心还举办了多个研讨会 ,  补充和延续了年会的工作。自2012年，全年举行的支
付裁决法研讨会已成功的被视为业内首选的裁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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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其中不可决的一部分是由仲裁中心理事提交的支付裁决法现状报告。基于自仲裁中心
于2014年4月15日至会议之日所收集的统计数据上 ,  这份报告阐释了支付裁决法的发展和
演变，包括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各界的评论。

支付裁决法的成功是马来西亚行业利益相关者、司法部和政府共同合作的结果，而统计数
据则证明了业者实践了增加   建筑行业现金流的承诺。

这份报告所处理的统计数据包括注册案件的总数、各州注册的事件、对裁决人的任命、申
请人和被申请人的情况、支付请求的注册比例、裁决争议的种类、发布的裁决结果、申请
的总金额、申请的平均金额、各州和国家选任的裁决人、裁决人的专业领域及其他。下面
总结了一些报告所涉及的重要统计数据：

注册的事件

自支付裁决法实施至2015年6月12日，注册的案件总数为99件，其中29件记录于2014年，
另外的70件记录于2015年。

	
上面的图表列出了自于2014年4月支付裁决法生效以来在仲裁中心注册的事件数量。

当前注册事件的数字反映出自2014年年底以来事件数量有了70%的增长，并可以预见到这
个数字将持续增长，并呈指数型增长。这种对增长的乐观已在图表中体现出来。

各州注册的事件（取决于工程的所在地）

在所有的99件注册事件中，雪兰莪的注册事件最多，占了46%，沙巴、柔佛和登嘉楼处于
第二位，各占了8%。下面的表格记录了各州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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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2015年，超过半数的案件来自于雪兰莪，这是因为1）大多数工程和工程活动发生在
雪兰莪；2）雪兰莪邻近吉隆坡；3）雪兰莪的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约176,239,000,000
美元。其他区域，如沙巴、登嘉楼和柔佛，也有很多案件。

从上面的表格看来，与去年相比，这些比例发生了许多变化。工业区的比例，如雪兰莪，
已经上升并占了所有案件的51%，而去年仅占了31%。

申请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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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表格强调了申请人的情况，表明申请人主要分四类：分包商，占5 8 %的比例；总
承包商，占3 2 %的比例；咨询服务商，占6 %的比例；供应商，占4 %的比例。正如所预料
的，总承包商和分包商是最主要的申请人。2015年的数据显示60%的申请人是分包商，而
去年仅占52%。

可以预料的是，申请人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将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且主要是总承包商和分
包商以及其他处于建筑行业链下游的人员，因为这些人是大多数建筑合同项下与支付相关
的争议案件中的受害人。

裁决争议的种类

上面的圆形分格统计图列出了支付裁决法下做出的裁决所涉及的争议类型。依据最新的
统计数据（截止2015年6月12日），两类争议显得很突出，即中期付款和最后账款，在提
交给仲裁中心的所有争议中占了很大比例，分别占了4 3 %和2 8 %。关于专业服务费用支付
的争议紧随其后，在2 0 1 5年6月开始提交的争议中占了1 7 %。其他的类型：变更、合同条
款、款项扣除和延期，在支付裁决法下做出的裁决所涉及的争议中分别占了4%、5%、2%
和1%。

从这些统计数据中，人们可以推测到当事人对于涵盖众多支付途径的支付裁决法所提供的
补救措施的关注度不断上升。中期付款和最后账款所占的高比例也证明总承包商和分包商
正利用支付裁决法项下的途径来追索款项，而不是等待整个工程的最终结束。

即便如此，这显然是关于如何做出判断的一回事，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因素。譬如，最后
账款显得很突出，并可能在报告期间成为最常见的类型，这可能只是因为大多数被提及的
裁决是在工程竣工后才开始，在工程的这一阶段，任何争议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最
后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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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公布申请和裁决的状态的总结（截止2015年6月12日）

状态

(a)  对有效申请的决定  /  公布的裁决
     –  支持申请人* :  27件
     –  支持被申请人 :  0件
     *  包括对申请人的部分支付

27件

(b)  未生效的申请 1件

(c )  待裁决的申请
      *  包含双方同意延期的7件 :  7

48件

(d)  撤回的申请 23件

上述数据清楚的表明：在依据支付裁决法做出的裁决中，申请人是最成功的一方，截至目
前，所有公布的27件裁决均支付申请方。其中原因部分在于支付裁决法本身。与有深层次
法律依据的请求相反，支付裁决法存在初步支付赔偿，这更可能在仲裁或诉讼程序中经受
考验。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统计数据可以推断出裁决程序的有效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系统偶尔
会面临限期延长的情况（尤其在当事人均同意的情况下，依据上年的表格，截止目前共有
7件），因此导致裁决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出最终的裁决。

对争议及裁决的金额的总结

(a) 	争议金额的具体情况 数额		
(马来西亚林吉特)

-		总的争议金额 329,741,931.49

-		单项案件最高争议金额 63,315,380.92

-		单项案件最低争议金额 8,997.09

(b) 	裁决金额的具体情况马来西亚林吉特 数额		
(马来西亚林吉特)

-		总的裁决金额 103,963,619.15

-		单项案件最高裁决金额 32,487,217.53

-		单项案件最低裁决金额 26,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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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金额的范围（马来西亚林吉特）

上面的图表列明了落入不同争议金额范围的请求件数。依据支付裁决法提出的大多数请求
往往落在较低争议金额的范围内。这反映出裁决方案所针对的申请人的类别，即落在建筑
行业链底端的总承包商和分包商。这也进一步反映出需要裁决的争议的类别，即分期付款
及中期付款，他们很可能规模很小，也不复杂。

在法规中，这个范围也体现为提交裁决的单纯的支付争议，而不是涉及附带条件及更高金
额的更复杂的争议。这与支付裁决法陈述的目的一致，更复杂的争议可能需要提交仲裁或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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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ra ra joo ,  马来西亚拿督，教授，是吉隆坡地区仲裁中心理
事，是特许仲裁员学会副会长，将在2 0 1 6年担任特许仲裁员学会
会长一职。Datuk Sundra 获得的荣誉包括：马来西亚建筑工程法
学会创始会长，亚太地区仲裁集团前主席。亚太地区仲裁集团是
一个包括约40个亚太地区的仲裁机构在内的联盟。

Datuk Sundra 是一名有着丰富仲裁经验的特许仲裁员，曾在国内
或国际上被任命为超过 2 0 0多个案件的仲裁员。他在多个国际仲
裁机构和组织的专家组担任职务，也是马来西亚高等法院的辩护
律师和事务律师（非执业的），职业建筑师和注册城市规划师。
他是马来西亚科技大学建筑环境学院的访问教授，也是国立马来
西亚大学法学院的访问教授和校外主考人。在2 0 1 5年7月，D at u k 
Sundra 获得了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总结

从上面列出的统计数据看，在过去的14个月，建筑行业、法律从业者，尤其是总承包商和
分包商对作为解决马来西亚支付争议的有效方式的裁决表示了欢迎。受害方接受并支持这
种新的途径，现在毫无疑问，当事人对这种新的求偿权有了更好的了解。

这就是说，支付裁决法作为避免和解决争议的一种途径，其效力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
于当事人的态度和承诺在初级层面上通过比较缓和的态度解决分歧。

在实施法定裁决的最初的14个月，有大约100个案件被提交。随着建筑行业对这种程序感
觉更好，同时，程序性违规行为及不明确性越来越少，仲裁中心期望在未来的5年内，注
册案件的数量每年能超过300件。

最后，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裁决相关的法律体系将变得精简，通过裁决处理的问题将
更有深度，使得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一样，譬如新加坡、香港、新西兰和英国，在建筑工
程裁决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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